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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9-061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贝特瑞拟转让其控股子公司山西贝特瑞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贝特瑞新材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贝特瑞，证券代码：835185）拟将其持有的山西

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贝特瑞”）28.75%的股权转让给山

西晋沪碳素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晋沪”），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 10,028

万元。如果交易成功，山西贝特瑞将不再纳入公司和贝特瑞合并报表范围，预计

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8,201.24 万元，其中：股权转让收益 3,102.44 万元，

剩余股权按权益法转换收益 5,098.80 万元（对山西贝特瑞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

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第十四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贝特瑞拟转让其控股子公司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

案》，详见同日披露的《第十四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晋沪碳素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阳泉平定县张庄镇宁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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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耿林华 

注册资本：1,1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3217410639225 

经营范围：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生产销售石墨电极类、炭电极类、炭块类、炭糊类制品等碳素制

品、人造金刚石合成用纯化粉、锂离子电池用负极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耿林华持股 100% 

山西晋沪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与

公司及贝特瑞之间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山西晋沪 2018 年度期末资产总额 4,514.76 万元，净资产 1,759.58 万元。截

至 2019 年第三季度末，山西晋沪持有贝特瑞 45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1.04%；

持有山西贝特瑞 96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4%。根据山西晋沪的资产状况，公

司董事局认为山西晋沪具有履约能力。 

经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开信息查询平台查询，未发现山西晋

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8.75%的股权。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该项交易标的不存在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

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涉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阳泉平定县张庄镇宁艾村 

法定代表人：杨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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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4,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15 日 

经营范围：负极材料生产、销售、研发；人造石墨生产；碳材料生产、研发、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6%，山西晋沪碳素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 24%。 

山西贝特瑞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单位：万元 

 2019 年 10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990.72 25,706.92 

负债总额 20,909.25 7,935.06 

应收账款 3,517.16 2,946.77 

净资产 17,081.48 17,771.86 

 2019 年 1-10 月 

（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025.67 25,588.40 

营业利润 -1,044.81 3,267.37 

净利润 -684.13 2,975.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5.37 4,170.62 

经自查，未发现山西贝特瑞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贝特瑞对山西贝特瑞未到期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贝特瑞新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贝特瑞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2,100 2019/1/9 2019/12/26 否 

贝特瑞新材料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贝特瑞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1,275 2019/6/25 2020/5/29 否 

合计 3,375 - - -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贝特瑞对山西贝特瑞提供借款情况如下： 

出借方 贷款方 
借款金额 

（万元）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已计息

额(万元) 

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贝特瑞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1,300 518.13 否 

合计 1,300 51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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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瑞与山西晋沪约定：贝特瑞原为山西贝特瑞提供的担保到期后不再续保

（即山西贝特瑞应在被担保债权到期时还清被担保债权，消除贝特瑞的担保责

任），山西贝特瑞应确保在贝特瑞系统内留有不少于最近一笔担保金额的应收货

款余额，以防担保到期后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导致贝特瑞需履行担保责任；并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结清贝特瑞与山西贝特瑞之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款。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贝特瑞与山西贝特瑞的经营性往来情况如下： 

（1）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期间，贝特瑞购买山西贝特瑞

商品情况 

销货方 购货方 本期发生额（万元） 

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364.59 

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78.01 

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贝特瑞（江苏）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773.60 

（2）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贝特瑞应付山西贝特瑞款项余额 

债权人 债务人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余额（万元） 

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21.37 

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06.28 

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贝特瑞（江苏）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203.07 

贝特瑞不存在委托山西贝特瑞理财的情形；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

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为确保本次交易定价公允，贝特瑞委托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从业资格

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贝特瑞拟转让股权事宜涉及的山西贝特瑞股东

全部权益在 2019 年 10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贝特瑞新材

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2019]第 1268 号）。摘要

情况如下： 

评估对象：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 2019 年 10 月 31 日资

产负债表所列示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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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0 月 31 日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评估结论：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0 月 31 日，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报表账面总资产为 37,990.72 万元，负债为 20,909.25 万元，净

资产为 17,081.48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34,856.44 万元，增

值 17,774.96 万元，增值率 104.06%。 

四、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依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

转让股权所涉及的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0 月 31 日，山西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为 34,856.44 万元。参照上述评估值，经贝特瑞与山

西晋沪协商确定，山西贝特瑞 28.75%股权的转让价款总额为 10,028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山西晋沪碳素有限责任公司 

1、交易价款 

甲方拟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山西贝特瑞 28.7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金

1150 万元）。目标股权每股的转让价格为 8.72 元，目标股权的转让价款总额为

10,028 万元。 

2、付款安排 

2.1 自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 7000

万元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2 甲乙双方应配合山西贝特瑞在 30 日内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包括但不限于按本协议修改并签署的公司章程等），将目标股权过户至

乙方名下。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付清剩余的股权转让款 3028

万元。 

3、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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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或在实质上违反其对其他方的声明或保证并

给其他方造成损失，则构成该方对其他方的违约。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相关条款约

定的期限付清转让款，每延期一日，乙方应按未支付款项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如乙方逾期支付超过 30 日的，视为乙方根本违约，乙方应按照本协议

交易价款总额的 10%向甲方支付根本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 

4、其它事项约定 

双方同意：甲方原为山西贝特瑞提供的担保到期后不再续保（即山西贝特瑞

应在被担保债权到期时还清被担保债权，消除甲方的担保责任），山西贝特瑞应

确保在甲方系统内留有不少于最近一笔担保金额的应收货款余额，以防担保到期

后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导致甲方需履行担保责任；并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结清

甲方与山西贝特瑞之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款。 

5、协议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各方或其授权代表正式签署后生效。 

六、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贝特瑞本次拟转让山西贝特瑞部分股权主要是为了满足贝特瑞产业发展的

资金需求，转让所得的现金将用于补充贝特瑞营运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山西贝特瑞将不再纳入公司和贝特瑞合并报表范围，经公

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8,201.24 万元

（其中：股权转让收益3,102.44万元、剩余股权按权益法转换收益5,098.80万元），

具体数据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预计将对公司 2019 年度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若本次交易对手方未能完全按协议约定条款履行相关义务，可能

对公司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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